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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生 

    《论语》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作为一本被认为忠实地记录了孔子及其

弟子言行的书，历代儒家文人对它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发

展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通过解释发展思想。《论语》成书之后，历代儒家对它的梳理、

考证、解释往往成为构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发展出一套《论语》的

诠释系统。 

    孔子的时代，与历代诠释者所处的时代，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甚

至完全不同。孔子之后的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开始借助政治建制

渗透到社会之中。儒学是通过建制化得以推广的，陈寅恪先生就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

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现实。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

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生活之方面。”⑴儒学的政治化、社会化，在历史上层层累

积成为一套文化模式，衍生出一套道德教条，并在实践中产生相应的道德楷模。正是由于历

史环境、时代语境的差异，诠释经典的学者在解释经典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经典诠释者通过解释复活经典的生命，并且在解释中发挥新的思想，同时解释者与经

典的时代差距——主要体现为历史背景的差异与语言环境的差异，又使经典与诠释之间不可

避免地产生一种时代张力。⑵今天我们借助历代注解去解读《论语》，便必须时时注意这种

张力，一方面通过解释去理解经典，另一方面是通过经典与解释的张力去理解思想史的变

迁。同时，现代学术研究者以现代眼光去考察传统思想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企图把传统思

想，或者具体某个思想家的思想，解释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思想系统，这无疑严重地戳害了传

统思想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揭示传统思想在不同时代的经典与解释的张力，有利于我们认识

思想传承中的丰富性，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中国思想史上，君臣关系是“五伦”之一，“忠”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概念。本文

将考察孔子时代儒家心目中的事君原则及“忠”的思想内容，采用以经解经的方法，力图祛

除历代注解可能产生的误读，进而解读几个《论语》诠释文本对事君原则的阐释，从而揭示

经典与解释的时代张力。  

一、以经解经：对《论语》中“事君”内容的考察 

    在中国的经典诠释史上，有一种诠释方式，是“以经解经”，也就是采用另一种经书中

的历史事实、意旨相似的内容，注解一种经书。由于经书的内容，在时代上相距不远，在权

威性上相对可信，在思想体系上义理交叉互证，正是由于内容多有可参证之处，所以以经解

经可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经书的本来面目，避免语义的时代差别带来的理解偏差。杨树达先生

的《论语疏证》正是这种以经解经的方法的典范。对此陈寅恪先生在为《论语疏证》写的序

言中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

意旨相同之语以著之，则为不解之谜矣。”⑶在《论语》语录中，也颇有可以互相参证之

处，这种参证在同一文本之内，其核心观念、核心词汇是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与语言情景之中



使用的，因此这种参证可能比往后的历代解释更加能够呈现当时思想的真面目。 

    对于《论语》中的事君内容，“学而”篇有云：“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句话可以

与另一则语录放在一起理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在《论语》中，与“忠”连用的最多的就是“信”，曾子三省的核心

内容，也是忠与信，正如朱熹所说的：“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曾子之以此三者日

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

忠、信为传习之本也。”⑷ 

    由朱熹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曾子的“三省”中的三者，乃是为学之本，这与子

夏的“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相似，实质上都是在谈论“学”的内容；第二，曾子三省

中的三者，“以忠、信为传习之本”，这与子夏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样，都是在谈论“忠”与“信”。由此可以看出，“事君，能致其

身”，实质上是“忠”这一观念在君臣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参照另外一则语录，《论语•为

政》说：“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我们可以确定，在《论语》中，臣对君的关系，乃是“忠”，而“忠”在君臣关系

中的具体内容，就是“能致其身”。 

    我们从“为人谋而不忠乎”入手来解读《论语》中“忠”的含义，再把它落实到“事

君”这一具体的情景中，从而考察“事君，能致其身”的含义，彰示《论语》中君臣之间的

基本关系。 

    首先说一般意义上的“忠”。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中，“忠”与“孝”常常连用，成为一

种臣对君特指的政治关系。而在《论语》中，“忠”与“信”一样，是一种泛化的社会关

系。《论语》中涉及“忠”的有二十多处，而“忠信”连用的就有七处，“忠孝”则从不见

连用。“忠信”几乎成为一个合成词。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更有“忠信之道”篇，专门阐

述忠信关系。⑸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忠”作出了较为客观平实的解说：“忠，敬也，尽心曰

忠。从心，中声。”段玉裁注解道：“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此与慎训谨同

义。” ⑹ 

“忠”的贴切解释，是“尽心”。尽心的基本含义，是“诚”。《论语•里仁》谈孔子的

“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朱熹对忠恕有一个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尽己之谓

忠，推己之谓恕。”⑺全祖望《经史问答》中说：“一贯之说，不须注疏，但读《中庸》便

是注疏。一者，诚也。” ⑻由此可见，“忠”强调的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保持对他人的

真诚，在说话、做事中，不但要诚实，而且必须尽心尽力。同时，这种尽心落实到人际活动

中还可以推到“敬”，《礼记》认为，在丧礼、祭祀中都必须忠：“丧礼，忠之至也。”

“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 

    接着我们看“忠”落实到政治领域中体现的君臣关系。杨倞在《荀子•礼论》的注解中

说：“忠，诚也。诚，实义同。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

忠。” ⑼在谈论孔子的“事君”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只有在

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可能讨论特定的政治关系。《左传》中有一段话，是石碏谏卫庄公的



话，适可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人伦关系：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

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⑽ 

    “六顺”是礼治秩序稳定时期的伦理状态，而这种状态之所以被特别强调，恰恰是因为

礼治秩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也就是进入礼崩乐坏的时代。“六顺”中说了君

臣、父子、兄弟三伦，这三伦后来都演化成为维系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秩序的五伦的一部

分。在这三伦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都与后来五伦相应的内容没有什么变化。变化最大

的是“君义，臣行”，后世的臣对君的关系只有“忠”。 

在春秋战国时期，固有的周天子的权威已经瓦解，继之而起的是诸侯争霸的局面。每一个诸

侯国的君主都无法掌握绝对权力，更加没有一人专制下的君主那种雷霆万钧的权威。而当时

的君臣关系，是以“义”合。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的“事君，能致其身”，背后的情感

是“敬”。《论语•公治长》说：“子谓子产有君子知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卫灵公》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敬”是

忠的诠释。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要恢复礼治秩序，由此他提出为政的第一步就是“正名”，

正名必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种礼治秩序中，君与臣都是作为各自有独立人格的个

体存在的。臣对君的尊重，是对礼治秩序的尊重，在这种秩序中，君与臣是因为“义”结合

在一起的。因而君必须扮演好君的角色，臣必须扮演好臣的角色，才能保证整个礼治秩序的

稳固与合理。 

这种对“礼”的尊重也就是“道”的体现。《论语•先进》中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则止。”道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精神，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

中说：“‘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

神凭借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经发展了这种精神凭借，即

所谓‘道’。” ⑾有了“道”作为精神凭借，儒家的君臣关系便有了全新的面貌，这一点

在孔子以后的孟子身上体现得更加彻底。孟子把“德”与“位”区分开来，《孟子•万章》

中说：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

友。” 

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中“鲁穆公问子思”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到孟子的思想传

承。“鲁穆公问子思”一节说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如何而可谓忠臣？’子思曰：

‘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⑿ 

在孔子那里，君臣关系，是两个各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合，是基于

对秩序的共同认同；在子思那里，“忠臣”意味着以自己坚守的内在理念，直接指出君主的

错误与不足；而到了孟子，认同礼治秩序之外，臣对君“恒称君之恶”，是因为“臣”有了

“德”而具备与“君”的“位”相抗衡的力量。 

同时，因为君臣以义合，所以臣对君不可能是绝对服从，臣可以选择君。《礼记•内篇》

说：“四十始仕，方特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礼记•曲礼》下篇说：“为

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亡。”《孟子•万章》下篇说：“君有过则谏；反覆



之而不听，则去。”这种君臣关系，与后世一人专制政治制度之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

死”的差别，何异天渊！ 

在君臣以义合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臣事君以忠”的含义，“事君，能致其身”的含

义，就体现在“以道事君”中，体现在“恒称君之恶”中，体现在“君有过则谏，反覆之”

中，体现在“三谏”中。而如果君“不听”，“不可”，则君臣之义也就断了，臣事君的忠

也就尽了，臣必然选择“去之”。  

二、从《论语》的历代解释看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旧瓶装新酒。中国哲学思想从董

仲舒至康有为，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

发布其所见。”“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

新瓶内。” ⒀由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的“旧瓶装新酒”，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有一

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通过解释发展思想。西方思想史上新瓶迭出，新酒代出，而中国思想史

这种通过固有的思想体系（孔子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在大多数时代便不容怀疑）的层层解释

获得发展创新的特点，决定了文字训义的特别重要性。也就是说，因为传统中国思想的发

展，是基于对经典的字义、观念进行新的解释、演绎，所以思想的延续性主要来自文字意义

的固定性。同时，思想是发展的，思想的发展创新常常表现为文字意义的丰富化，也即文字

所包涵的思想内容在新的时代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因此，作为传统公认的经典之一的《论

语》其历代解释就不但包涵了《论语》这一文本本身的思想内涵，而且包涵了历代解释者所

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我们从《论语》的历代解释也就可以

窥见历代思想特征。 

    思想的发展表现为文字意义的丰富化，经典中的那些承载重要思想观念的文字，总是在

不断被解释中获得新的内容，由此也导致了经典与解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

意味着解释来自经典，同时解释又不完全等同于经典，而包含了新的时代内容。经典与解释

的张力之所以产生，一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是由于语言环境的差异。前面我们以《论

语》中的事君原则为例，用以经解经，以史证经的方法，极力避免时代差异带来的经典解释

问题，力求探寻孔子心目中的“事君”与“忠”，现在我们进入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考察经

典与解释的拉力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考察这种拉力带来何种后果。 

    1，时代背景差异忠的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每一个词语在特定的语义环境中都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同样一个词语，由于时代背景不

同，它所承载的内涵，意义差异可能是极大的。而经典解释家在注解的时候，往往直接解释

经典中的字词的具体含义，而忽视了这些字词背后的时代背景内容，从而使这些字词的理解

与经典的表述产生了很大的偏差，以致历史上的读者与今天的读者从解释家的注解中无法窥

知经典的真相。现在我们以朱熹的一则论语注释为例，说明相通的语义注释由于不同的时代

背景而造成的意义偏差问题。 

    《论语•为政》云：“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

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是《论语》第一次出现“孔子对曰”，朱熹注此道：

“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尊君也。” ⒁ 



    从字义理解上来看，这一说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编辑《论语》的孔们弟子，写“对

曰”也是为了突出孔子的“尊君”。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孔子所尊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君，

与朱熹所尊的专制政治时代的君，早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在孔子的

时代，尊君是尊重“君”这一角色，背后则是尊重孔子所心仪的礼治秩序。而经过朱熹“尊

君”的解释，一个通过阅读朱熹来理解孔子的人，便不免将春秋之君移而至于宋代之君，从

而造成思想的错位。同时，朱熹对“事君，能致其身”的注解，为“致，犹委也。委致其

身，谓不有其身也。”⒂前面已经论证过，“忠”在孔子那里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那种泯灭自我的忠，而是尽心，是对“诚”的强调。而朱熹的两个注解结合起来，非常明

显就把一个活脱脱的独立人格打掉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传统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即便是经典解释，也并非纯粹的知识发

展，而是实践性地诠释。因此，在理解经典与诠释的时候，就不得不特别注意经典与诠释之

间的时代背景差异。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秦朝是一个分水岭。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君臣

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绝对权威与绝对服从的关系。而秦以后的政治制度，正如徐复

观先生所说的，是“一人专制”：“所谓专制，指的就是朝廷的政权运用上，最后的决定

权，乃操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加以限制

的。”而一人专制特征的第一种，即为“专制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人

间的至高神。” ⒃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君臣关系是一种臣对君彻底的依附关系。君以其雷

霆万钧的权威凌驾于臣的头上。汉代是传统专制政治最开明的时期之一，而当时的文人贾山

对皇帝的感受则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⒄毫无疑问，在一个认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时代

说“尊君”，与在一个君主权威势重雷霆万钧的时代说“尊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同

样一个“尊君”，背后也有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 

    更进一步说，孔子的尊君，是对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礼治秩序的尊重，而朱熹的尊君，表

面上字义相同，实质上则由于历史环境与政治制度的差异，而错位为对一人专制政治制度的

尊重——至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因为“君”的性格，已经客观化为专制政治制

度，在专制政治制度下宣传尊君，便同样客观化为对一人专制政治制度的维护。在徐复观先

生的著作中，经常出现这种思想发展与政治制度差异造成的紧张，徐复观先生倾向于认为儒

学在专制社会中，是被专制政治压制了，歪曲了。而这种压制与歪曲，在经典解释中也表现

得相当明显。 

    2，语言环境差异中的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专制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君”的角色与士人心态都发生了

变化，这种变化同样细微地反映在历代注释家对“事君”之“忠”的理解之中。历代注释与

经典本身的细微差别，彰示着思想传承过程中的重大变化。 

    注释《论语》较早的何晏等人，开始对“忠”有了一番政治性的全新理解。在“事君，

能致其身”之下，何晏注本说： 

    “孔曰：‘尽忠节，不爱其身。’” ⒅ 

    《论语》之“忠”强调的是“诚”与“敬”的心理，而何晏注本的“忠”已经成为一种

“节”，并且特指臣对君的关系了；《论语》中的“忠”强调的是“尽心”，而在何晏注本



中变成“不爱起身”了。这透露出一种重大的实现转变，秦朝确立了皇帝一人专制的无限权

力，“君”这一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君臣之间那种以“义”合的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君”与“臣”之间不再是由于礼治秩序造成的“位”的差异，而更是一种权力的支配与被

支配的关系。 

    何晏之后，宋代又有邢昺对何晏注释的疏证，又有朱熹的《四书集注》，两种注疏同样

顺着何晏注解的路子，刻画出专制政治压制下儒学政治化的痕迹与形态。《论语注疏》中邢

昺疏曰： 

“‘事君，能致其身’者，言为臣事君，虽未能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但致尽忠节，

不爱其身，若童汪（足奇）也。” ⒆ 

在这一注释中，邢昺描述的是一个正直的大臣的形象，即尽可能“顺其美，匡救其恶”，做

一个谏臣；如果做不到了，也要“尽忠节，不爱其身”。孔子所说的“以道事君，不可则

止”，从春秋战国的政治来看，“止”是“去之”，而在邢昺对“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

注解中，则变成：“所可谓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己道，则当退止也。” ⒇孔

子的“不可则止”强调的是抽身而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邢昺的注解则变成停止

进谏。相比之下，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更能接近经典原貌，刘宝楠注解此句曰：“‘以道

事君，不可则止’者，谓事君当以正道，若君所行有过失，即以正道谏之。‘止’谓去位不

仕也。”（21） 

对“事君，能致其身”的注解，从何晏注本的“不爱其身”，到朱熹注本的“不有其身”，

透露出来的是臣对君人格的进一步依附，与对固有体制的认同。但是，由于宋代对文人来说

是最宽松的时代，普遍激发了文人的担当精神。程颐就公开说：“天下治乱系宰相”，范仲

淹更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对“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注解，

同样能够说明朱熹所处的时代的文化特色。朱熹注此道：“‘以道事君’者，不从君之

欲。”“‘不可则止’者，必行己之志。”“必行己之志”不一定是对孔子那句话的贴切解

释，但是却是朱熹的心理体现。  

三、余论：思想史上的经典与解释  

对《论语》的解释传统而言，《论语》及其解释之间的思想张力，在文字训义上表现得特别

明显。思想的延续性来自文字意义的相对稳定性，而且，思想的发展同时表现为文字意义的

丰富化与指事的确定化。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思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解释发展思

想。以解释发展思想，又决定了文字训义的特别重要性，因为“解释”便是对经典的核心字

词进行的解释。通过解释而在经典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思想之所以可能，源于文字的意义的稳

定性使思想的延续成为可能。孔孟的“仁”等观念，或有细微的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大体相

同。即以“仁”而论，“仁”在孔子那里，最终落实到“爱人”，至孟子朱熹，这一核心内

容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以解释发展思想”之所以可能，在于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字的

内涵不断丰富化，文字的指称不断确定化，各个朝代的经典解释者不断地在解释过程中为经

典注入新的历史内容。文字内涵的丰富化及其指称的确定化，一方面使后世人们可以解释发

展思想，另一方面，正因为文字的意义、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经典解释中，每一

个解释者的时代特征、思想背景便会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解释者尽力使解

释符合经典原意，但是解释者与经典之间由于时代背景与语言环境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种经典与解释之间的思想错置，从而导致经典与解释的时代张力。具体来说，这种张力的



产生，与中国思想史的两个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是时代的前进、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文字涵义的变化。事实上，社会经验的不断积累，

使固有的词语内涵不断丰富化，指称也不断确定化。对于每一种新的社会经验，人们要不创

造出一个新的术语对它进行描述，要不对旧的词语做出新的解释，用以描述这种新的人类经

验。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on revolution》（《论革命》）中，便对“revolutio

n”的历史含义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认为现代人们所用的revolution一词，是与美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很明显，人类的每种新现象的成立都需要一个新的词语，

不管是这个新的词语用来指称新的经验，还是一个旧的词语被赋予全新的含义。（22）因

此，两次大革命之后，revolution一词已经有了全新的含义，在两次大革命之前与之后人们

谈论同样的这个词，其涵义是完全不同的。 

文化与历史的发展对文字意义变化带来的影响，在中国思想上同样表现出来。以“孝”为

例，先秦时代“孝”字所承载的含义，从一种原始的子对父母的血缘情感，到了《论语》、

《孟子》中提升并且确立为普遍道德。而秦汉之后，这种普遍道德广泛应用于社会，甚至由

权力通过利益诱导在社会上大力提倡，最终衍生出一批道德教条（例如“父要子亡，子不得

不亡），产生了大量道德典范（例如《二十四孝图》中的故事），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

积累，“孝”这种道德的内容极大丰富化了。同时，“孝”的内涵，在它开始作为一种道德

的先秦时代，是相当广泛的。《论语》就有“致孝乎鬼神”之说，“孝”的对象不是父母，

而是鬼神。而后世则把“孝”确定化为子对父的特定的伦理情感。从“孝”这一字义变迁我

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前进与文化的积累带来的文字内涵丰富化，指称确定化的过程。一个清朝

学者注解“孝”的时候，由于注解的目的是实践，读者阅读的目的也是实践，所以他们的胸

中，必定横亘着两千年历史积累的“孝”的教条与事迹。因此，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便必须

十分注意注解者的时代文化以及思想背景对他们的注解工作带来的影响。 

其次，中国传统的经典解释，是一种实践性诠释，而不是纯理论的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与传

统社会有着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这一点与西方哲学传统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中，哲学家

远非那些对理论系统倍感兴趣，孜孜不倦地追求客观知识的人，而更多的是述而不作，注而

不作，企图以思想直接推动社会进步，使社会更加合理。因此，他们进行的经典解释工作，

目的也在于回到经典，寻找建构一个美好社会的道德源头。由于经典解释的实践性，解释者

对经典所做的解释，便不止是观念的演绎与注解，而且富有文化史的含义，也就是说解释者

是站在他们的时代固有的文化形态上去理解经典的。正因如此，中国诠释学便不止是观念性

的，而且是历史性的，我们从对经典的解释看思想史的发展，便必须恢复这些解释的时代

性，我们通过历代解释去理解经典，更必须注意历代解释的时代性。在今天，我们必须通过

历代注解去阅读经典，才能够读懂经典，而同时，历代注解中的经典，又戴上了历代注解者

的有色眼镜，在我们阅读经典中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此，要恢复经典的真面目，一方面

不得不借助历代注解，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这些注解中的特殊时代的因素。  

注释： 

⑴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弟440页。 

⑵黄俊杰先生曾考察东亚儒者诠释史，认为东亚的经典诠释史上存在两种“解释的张力”，

第一种就是“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解经者身处的时空特性之间的张力”。（见刘小枫、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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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代注解，与其说是“普世价值”与“时空特性”之间的张力，不如说是不同的政治、社

会环境中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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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朱熹《四书集注》，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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